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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5_AE_89_

E5_85_A8_E5_B7_A5_E7_c62_645758.htm 一、安全生产法律责

任的形式 追究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形式有3种，即

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在现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

律、行政法规中，《安全生产法》采用的法律责任形式最全

，设定的处罚种类最多，实施处罚的力度(罚款幅度除外)最

大。 (一)行政责任 它是指责任主体违反安全生产法律规定，

由有关人民政府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依法对

其实施行政处罚的一种法律责任。《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

条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的部门决定.予以关闭的行政处罚由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

部门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给予

拘留的行政处罚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决

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行政责任在追究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法律

责任方式中运用最多。 《安全生产法》针对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设定的行政处罚，共有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责令停止建设、停止使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证照、行政拘留、关闭等11种

，这在我国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行政法规设定行政处罚的

种类中是最多的。 (二)民事责任 它是指责任主体违反安全生

产法律规定造成民事损害，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法律强制其

进行民事赔偿的一种法律责任。民事责任的追究是为了最大

限度地维护当事人受到民事损害时享有获得民事赔偿的权利



。《安全生产法》是我国众多的安全生产法律、行政法规中

唯一设定民事责任的法律。 《安全生产法》第八十六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

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出

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九十五条中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他人财产损失的，应当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是指责任主体

违反安全生产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由司法机关依照刑事法律

给予刑罚的一种法律责任。依法处以剥夺犯罪分子人身自由

的刑罚，是三种法律责任中最严厉的。为了制裁那些严重的

安全生产违法犯罪分子，《安全生产法》设定了刑事责任。

《刑法》有关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罪名，主要是重大责任事

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和提供虚假证

明文件罪以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等。 二、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的责任主体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责任主体，是指依照《

安全生产法》的规定享有安全生产权利、负有安全生产义务

和承担法律责任的社会组织和公民。责任主体主要包括4种。

(一)有关人民政府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

领导人、负责人 《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了各级地方人民政

府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管辖行政区域和

职权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管理。监督管理既是法

定职权，又是法定职责。如果由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和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领导人和负责人违反法律规

定而导致重大、特大事故，执法机关将依法追究因其失职、

渎职和负有领导责任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生产



经营单位及其负责人、有关主管人员 来源：考试大 《安全生

产法》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行为作出了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必须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将负法律责任。《

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负

的6项安全生产职责。第十九条规定：“矿山、建筑施工单位

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前款规定以外的其

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三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

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三百

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第二十条还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的安全资质作出了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分管安全生产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安全生

产工作的直接管理者，保障安全生产是他们义务不辞的责任

。 (三)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直接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他们往往是各种事故隐患和不安全因素的第一知情者

和直接受害者。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高低，对安全生产至关

重要。所以，《安全生产法》在赋予他们必要的安全生产权

利的同时，设定了他们必须履行的安全生产义务。如果因从

业人员违反安全生产义务而导致重大、特大事故，那么必须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和安全生

产中介服务人员 《安全生产法》第十二条规定：“依法设立

的为安全生产提供技术服务的中介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职业准则，接受生产经营单位的委托为其安全生产工作

提供技术服务。”从事安全生产评价认证、检测检验、咨询

服务等工作的中介机构及其安全生产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



必须具有执业资质才能依法为生产经营单位提供服务。如果

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其承担的安全评价、认证、监测、

检验事项出具虚假证明，视其情节轻重，将追究其行政责任

、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采集者退散 三、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

亦称行政执法主体，是指法律、法规授权履行法律实施职权

和负责追究有关法律责任的国家行政机关。鉴于《安全生产

法》是安全生产领域的基本法律，它的实施涉及多个行政机

关。因此在目前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下，它的执法主体

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依法实施行政处罚是有关行政机关的法

定职权。行政责任的追究是采用最多的法律责任形式，它是

国家机关依法行政的主要手段。 具体地说，《安全生产法》

规定的行政执法主体有4种。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

站(100test.com) (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 《安全生产法》第九条和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负

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专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设置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四条：“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

部门决定”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的部门就是本法主要的行政执法主体。除了法律特别规定

之外的行政处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均有权决定。这是

强化安全生产综合监管部门的法律地位和执法手段的需要。 (

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法》针对不具备本法和其他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经停产整顿仍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规定由负责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的部门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



定予以关闭。 (三)公安机关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时，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

者逃匿的，给予降职、撤职的处分，对逃匿的处十五日以下

的拘留⋯⋯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

报、谎报和拖延不报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拘留是限制

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由公安机关实施。为了保证对限制人

身自由行政处罚主罚主体的一致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四条规定：“给予拘留的行政处罚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的规定决定。”对违反《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需

要予以拘留的，除公安机关以外的其他部门、单位和公民，

都无权擅自抓人。 (四)法定的其他行政机关 《安全牛产法》

第九十四条规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处罚的决定

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照有关安全生产法律、行

政法规履行某些行政处罚权力的，主要有公安、工商、铁道

、交通、民航、建筑、质检和煤矿安全监察等专项安全生产

监管部门和机构，他们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范围内

，有权决定相应的行政处罚。2010年注册安全工程师网络辅

导火热招生中！！！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安全工程师

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